中華台北參加2009年台北聽障奧運會國家代表隊選手決選辦法
98年4月21日修正

1、 依據

中華台北參加2009年台北聽障奧運會國家代表隊選手選拔辦法總則（行政院體育委員會97年11月21日體委全字第0970022545號函核定）
2、 目的

配合國際聽障體育總會（ICSD）辦理2009年聽障奧運會最後報名作業時程，選拔中華台北國家代表隊最後名單之選手，組成一支實力堅強的團隊，以突破上屆聽障奧運會成績為目的。

3、 參與對象

1.入選為中華台北參加2009年台北聽障奧運會各運動種類代表隊之初選選手。

2.未具備前項資格，惟檢具自中華台北參加2009年台北聽障奧運會國家代表隊各運動種類初選日期至決選日期間之參賽成績紀錄之選手。
四、辦理方式

	編次
	運 動

種 類
	辦理日期
	辦 理

地 點
	決選方式

或標準
	備  註

	1
	田徑
	7月10日前
	未定
	決選標準如附件一
	辦理日期與地點須待中華民國田徑協會98年度行事曆公布後再予擇定。

	2
	游泳
	5月

8-10日(星期五-日)

全國青少年分齡游泳錦標賽
	高雄縣鳳山市
	決選標準如附件二
	

	3
	桌球
	5月9日（星期六）
	高雄市國家運動選手訓練中心
	決選辦法如附件三
	

	4
	羽球
	4月19日

(星期日)
	台北市政府公務人員訓練處
	循環賽制，3局2勝，男女各取前4名。（決選辦法如附件四）
	

	5
	籃球
	男籃：5月2日(星期六)

女籃：5月2日(星期六)
	男籃：台北市立啟聰學校

女籃：台北市立陽明高中
	以抽籤分組比賽方式進行評比，評比內容：基本動作30％、投籃20％、球隊需求30％、 體能10％、培訓階段出席率10％。
	

	6
	排球
	4月18日（星期六）
	台北市南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決選辦法如附件五。
	

	7
	手球
	5月23日（星期六）
	台北縣立江翠國中體育館
	以抽籤分組比賽方式進行評比，評比內容：專項技術60％、運動潛能20％、培訓配合度20％。（決選辦法如附件六）
	

	8
	保齡球
	第一場：2月14、15日（星期六、日）。
	台北縣中和市新喬福保齡球館
	以3場決選90局總分，男女各取前6名。

（決選辦法如附件七）
	

	
	
	第二場：4月11、12日（星期六、日）。
	台中市大功圓保齡球館
	
	

	
	
	第三場：5月9、10日（星期六、日）。
	高雄市快樂保齡球館
	
	

	9
	自由車
	5月21日(星期四)
	台北縣淡金公路
	29公里46分內。
	

	10
	射擊
	5月9.10.

16.17.23.

24日

(星期六.日)
	桃園縣龜山鄉公西靶場
	決選標準如附件八。
	

	11
	定向

越野
	預賽一：4月25日（星期六）

預賽二：4月26日（星期日）

決賽：5月2日(星期六)
	預賽一：屏東科技大學
預賽二：台南縣關廟鄉
決賽：新竹縣香山鄉
	定向越野全國賽（如下為排名賽分數計算法：

每場排名賽，各組別的最快完成者均為1000分，個別參賽員所得分數計算公式如下：參賽員排名計分＝1000x組別中最快完成時間/參賽員完賽時間

舉例：某排名賽，甲君在其組別裡為最快完成比賽者，他取得1000分，所耗時間為1小時7分鐘，同組別的乙君，需耗1小時又20分鐘始能完賽，

則乙在該組之排名分數＝1000 x 67/80 ＝837.5分。）（決選辦法如附件九）
	

	12
	空手道
	5月10日（星期日）
	台北市立啟聰學校
	決選辦法如附件十
	


備註：沙灘排球、網球、跆拳道及柔道等4種運動，因為參予初選之選手人數有限，於初選時直接決定決選選手名單，不再辦理決選作業。惟若有符合本辦法三.2之情形，可於各運動種類決選之日前提交成績紀錄至中華民國聽障者體育運動協會（台北市大同區昌吉街55號2樓214室），據以召開單項運動選訓小組會議審議。

五、決選錄取之選手須簽署切結書。若缺席集訓總時數達三分之一以上，經選訓小組審議後，予以退訓，並註銷代表隊選手之資格，由候補選手依序遞補。惟於大會報名後，無正當理由放棄參賽者，經選訓小組審議後，禁止參加中華民國聽障者體育運動協會各種運動競賽4年（含下屆聽障奧運會國家代表隊選拔）。

六、本辦法經中華民國聽障者體育運動協會單項運動選訓小組審議後，報請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訓輔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